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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

公司总裁朱洪彬先生的辞职报告。朱洪彬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所任的公司

总裁职务。朱洪彬先生辞去总裁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朱洪彬先生担任总裁期

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其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加快公司生物医药及医疗服务产业的布局步伐，完善现有的产业架构，提

高投资决策和产业化管理水平，打造一支具备生物医药及医疗服务从业背景的专

业化管理队伍，公司拟聘任刘杰博士为公司总裁、宋海峰博士为公司总裁助理。 

刘杰博士拥有多年国际药企（如默沙东、阿斯利康）从业经历，2015年以来

在搭建公司生物医药及医疗产业架构、组建高规格的人才团队、建立与知名科研

机构和国际药企长期合作等方面为公司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宋海峰博士多年专注

于肿瘤生物治疗、肿瘤疫苗的研究与开发，拥有临床医学博士后经历，承担国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等10余

项国家和省市级基金项目，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与研发团队管理、培养经验。 

同时，为了整合资源、夯实公司制造业基础，统筹下属制造业企业相关管理

事务，进一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公司拟聘任叶德斌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叶

德斌先生在担任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成功将该企业打造成为业内

知名的电子元器件厂商，多次在国家重大航空航天项目中获得表彰，企业效益实

现持续增长。在二十多年制造业企业管理实践中，叶德斌先生对制造业企业运营

规律有着深刻认识，具有优秀整合能力和领导能力。 

  鉴于以上情况，2016年8月18日，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同意聘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任刘杰博士为公司总裁、叶德斌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宋海峰博士为公司总裁

助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朱洪彬先生辞去总裁职务后，仍继续担任董事职位。朱洪彬先生辞去总

裁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同意朱洪彬先生辞去公司总裁职务。 

2、经评估，一致认为刘杰博士、叶德斌先生、宋海峰博士具备担任相应职

务的管理能力、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本次公司聘任相关人员的提名和审批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况。根据拟聘任人员的基本资料及履历等相关材料，未发现其存在《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亦未发现其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且前述处罚和惩戒尚未解除的情形，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

条件，同意公司聘任刘杰博士为总裁、叶德斌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宋海峰博

士为公司总裁助理，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刘杰博士、叶德斌先生、宋海峰博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附： 

 

1、刘杰先生简历： 

刘杰先生，51 岁，美籍华人，药理学博士。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中科院

上海药物所、美国加州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在医药工业

界从事新药研发和管理工作近 20 年，曾供职于美国药典、默沙东、阿斯利康等

知名医药企业。他领导和参与了十余个创新药物的研发，作为新药项目总监他成

功地将 5 个新药推进临床试验阶段。此外，发表了 30 余篇学术论文、申报了 8

项国际发明专利。2010年至 2014 年在诺健生物科技研发（上海）有限公司和瑞

健生物医药（苏州）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首席科学家。现任公司董事，南京银

河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苏州银河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刘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 2014 年八部委

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

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总裁的情形。 

 

2、叶德斌先生简历 

叶德斌先生，55 岁，高级工程师，曾任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经

理、市场营销部副主任，北海银河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 年 5 月至 2009

年 12月任北海银河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至今担任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江西

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叶德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 2014 年八部

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

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的情形。 

 

3、宋海峰先生简历： 

宋海峰先生，43 岁，肿瘤学博士。先后就读于山东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并于 2005-2007年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做临

床医学博士后研究。大学毕业后 1996-2000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担任

住院医师， 2007-2015年担任北京英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益诺勤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2009年起兼任山东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微生物与生化药学硕士指导教师。此外，还担任教育部学

位中心通讯评议专家、科技部重大专项评审专家等职务。宋海峰博士先后承担国

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等 10

余项国家和省市级科研基金项目，发表近 20 篇研究论文，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

经验与研发团队管理、培养经验，熟悉生物免疫治疗和基因治疗国内外最新研究

进展。 

宋海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 2014 年八部

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

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总裁助理的情形。 

 




